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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更新

本公告乃由合富輝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藉以知會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的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

日的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主要交易。除另有訂明者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與保利發展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前稱「保利房地產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保利發展」）之間的合作重組經已完成。中國政府機關已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四日發出合富中國新營業執照，自彼時起，合富中國由本公司

擁有 56.1%及由保利發展擁有 43.9%。本公司及保利發展（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經

營房地產業務）已開始及將繼續與對方合作，進一步發展其於中國的一手及二手

房地產代理服務業務，以將合富中國打造成中國房地產綜合代理服務行業的領導

企業，推動本集團業務穩健增長。

– 1 –



於本公告日期，有關向保利發展（或其代名人）配發及發行新股份的部份先決條件

尚未完成。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該等配發及發行新股份另行刊發業務更新公

告。

承董事會命

合富輝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扶偉聰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扶偉聰先生、吳芸女士、扶敏女士及盧一峰先

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莫天全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景沛先

生、伍強先生及王羅桂華女士。

– 2 –


